
西宁市湟中区西宁市湟中区2023年度部分村供水安全保障补短板项目年度部分村供水安全保障补短板项目水利水电招标公告水利水电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西宁市湟中区2023年度部分村供水安全保障补短板项目已由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政府以湟

政[2023]228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和区财政配套资金，出资比例为国有资金100.0%，私有资金0.0%，外国政府及组织投资

0.0%，境外私人投资0.0%，招标人为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青海正泽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1)建设地点：西宁市湟中区海子沟乡、李家山镇、共和镇、上五庄镇、拦隆口镇、田家寨镇、多巴

镇、上新庄镇、鲁沙尔镇、西堡镇、甘河滩镇、大才乡

        (2)招标范围：维修改造引水口10座，维修沉淀池1座；埋设供水管65条、总长41728m，采用

Φ25~160PE100管；200m3蓄水池1座、100m3蓄水池1座、50m3蓄水池3座，埋设蓄水池溢水管9条、总

长3831m、采用Φ110PE100管，DN200镀锌钢管40m，DN377无缝钢管44m；各类阀门井55座，更换

闸阀60套、锁闭阀286个、分水器147套、三通和四通24套、浮球阀4套、球阀25套、水表286套、法兰

23 套、平承20套、弯头7个、伸缩器1个、软接头7个、变径1个、井盖1个、水龙头25 个、水泵2台；穿柏

油路6处(57m)，穿河道3处(37m)，穿渠道3处，穿天然气管道6处，拆除恢复硬化路2737 m2，M7.5浆砌

石挡墙71m3、管道镇墩1座(1.5*1.5*1.5m)，安装网围栏1030m，管道保温40m，人行道防滑砖 86 m2及

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

        2.2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标段编号:E6301000076046863001001

标段名称:西宁市湟中区2023年度部分村供水安全保障补短板项目标段一

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11月01日

计划完工日期:2024年10月30日

建设内容:维修改造引水口10座，维修沉淀池1座；埋设供水管65条、总长41728m，采用

Φ25~160PE100管；200m3蓄水池1座、100m3蓄水池1座、50m3蓄水池3座，埋设蓄水池溢水管9条、总

长3831m、采用Φ110PE100管，DN200镀锌钢管40m，DN377无缝钢管44m；各类阀门井55座，更换

闸阀60套、锁闭阀286个、分水器147套、三通和四通24套、浮球阀4套、球阀25套、水表286套、法兰

23 套、平承20套、弯头7个、伸缩器1个、软接头7个、变径1个、井盖1个、水龙头25 个、水泵2台；穿柏

油路6处(57m)，穿河道3处(37m)，穿渠道3处，穿天然气管道6处，拆除恢复硬化路2737 m2，M7.5浆砌

石挡墙71m3、管道镇墩1座(1.5*1.5*1.5m)，安装网围栏1030m，管道保温40m，人行道防滑砖 86 m2及

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

投标所需身份类型:施工单位;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三级](含)以上资质，近5年（2018年 10

月 01 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止）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的能力。并在

《青海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http://www.qhsljg.org.cn/userlogin.do）登记。

        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二级建造师?水利水电工程](含)以上执业资格，符合2016年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相关规定。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予以

否决。

        3.4 该项目共1（具体标段）个标段，标段编号为：E6301000076046863001001。潜在投标人可对



其中1(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最多允许中1(具体数量)个标段。

4、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在青海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qhdzzbfw.gov.cn）（以下简称“省平台”）进行诚信库“主体入库”注册，完成注册后办理CA

数字证书。具体操作详见《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网》（www.qhggzyjy.gov.cn/）办事指南栏的《青海省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CA数字证书办理指南》。

        4.2 招标文件（如有所有本项目需要的编制参考资料）均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必须同时上传至《青

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获取方式：自2023年10月06日00:00时至2023年10月10日24:00

时止，通过《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使用CA数字证书点击“我要投标”自行免费下载。

        4.3 招标人（代理机构）不得要求投标人到现场领取纸质资料或登记。

        4 .4 潜在投标人自确认参加投标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应随时登录《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关注 “消息提醒”，及时查看该项目的招标人（代理机构）发出的通知、变更、答疑等内容。

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0月26日 09时00分。

        5.2 由招标人（代理机构）在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开标室2号机位（地址：城中区南川西路

沈家寨省团校对面 西宁市市民中心四楼）组织远程解密、远程在线开标。潜在投标人应当在截止时间前，

通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

上传。

        5.3 本项目采用远程解密、远程开标的“不见面开标方式”依法组织开标活动。投标人不到开标现场，

投标人应在开标时间前提前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等待开标并按系统提示进行相应的投

标人解密等事项。投标人应查阅青海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远程异地开标操作手册》，熟练掌握远

程投标、远程解密操作规范和方法。

        5.4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文件的传输递交，并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投标文件。

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

投标交易平台应当拒收。

        省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对上述递交、补充、修改或者撤回投标文件的操作进行时间记录并可下载。

6 、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 中国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 青海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qhdzzbfw.gov.cn)。

7 、接收异议、接收异议

接收异议单位名称：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局

接收异议联系人：朱女士

接收异议联系方式：0971-2230133

8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标人：西宁市湟中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青海正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湟中区鲁沙尔镇通宁路242 号 地    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84号3号楼1

单元1031室

联系人：常女士 联系人：党女士

电    话：0971-2234105 电    话：0971-5130207

传    真： 传    真：

2023年10月05日


